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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达澳大利亚 

澳大利亚生物安全
来自海外的活体动物和植物、植物材料、动物制品及某些食品可能会将一 
些世界上最严重的害虫和疾病带入澳大利亚，破坏澳大利亚宝贵的农业、 
旅游业及得天独厚的环境。

农业和水资源部携手州和领地政府、行业及社区确保在澳大利亚供应的国
内外食品的干净和健康。澳大利亚的生物安全系统通过降低害虫和疾病入
境风险来保护本国居民、动物及植物的健康。每个人都会受益于强大的生
物安全系统，因此每个人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
进行申报
抵达澳大利亚之前，您会收到一份入境旅客登记卡 (Incoming Passenger 
Card)。您必须按照要求提供此类信息。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属于严重
违法行为。

如果您带有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物品，您必须在入境旅客登记卡上标
注“YES”（是）。这些物品包括植物材料、动物制品或某 些食品。

在您入境清关期间，农业和水资源部的生物安全检验官会对您申报的物品
进行检查。

即使您没有申报任何物品，生物安全检验官也可能会对您的行李进行检
查。他们在进行检查时可能会使用 X射线或侦缉犬。在检查之前，您必须
对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任何物品进行申报或处理。如果您未在入境旅客
登记卡上进行申报或做了虚假申报，那么：
• 您将被逮捕
• 您可能会受到民事处罚 
• 您可能会被起诉、处以 360,000 澳元以上的处罚甚至 10 年的监禁并留

下犯罪记录。

如果您申报了全部物品，即使这些物品不允许带入澳大利亚，您也不会受
到 《2015 年生物安全法》 (Biosecurity Act 2015) 的处罚。

搭乘国际航班的国内旅客
您的物品可能已经与班机发生接触或受到生物安全的管控。这可能会对与
您的物品相关的生物安全隐患的严重程度产生影响。如果您携带了存在
生物安全问题的食品或其它物品，可能会对此类物品进行评估。存在较高
生物安全隐患的物品，无论其原产地是哪里，均需接受生物安全管理措施
的处理。 

如何处理申报的物品？
生物安全检验官会对您的物品进行检
查，其会对与此类物品相关的生物安全
隐患的严重程度进行确定。可能会要求
您提供可以使生物安全检验官用以确定
隐患严重程度的信息或文件。多数情况
下，如果您申报的物品的安全隐患程度
较低，生物安全检验官会在检查后将物
品归还给您。但是，生物安全隐患程度
较高的任何物品均将按照 《2015 年生
物安全法》 的规定予以管制。
根据安全隐患的严重程度，您可能会：
• 支付对此类物品进行降低生物安全隐

患处理的费用（例如，熏蒸消毒、 
伽玛辐照）

• 付费将此类物品运出澳大利亚，或
• 将物品销毁。
前两项均需收费并可能在特殊情况下
适用。
农业和水资源部会尽力将处理所导致
的损坏风险降至最低，但是在处理或运
出期间对您的物品可能发生的任何损坏
不承担责任。
您也许可以为此类物品申请进口许可证
（在您抵达前由农业和水资源部颁发）。
如果您持有此类物品的进口许可证，生
物安全检验官会对此类物品的进口是
否符合进口许可证的条款和条件进行
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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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些州和领地禁止澳大利亚其它地区的新鲜水果入境。 

抵达后
您必须对某些食品、植物材料或动物制品进行申报。以下列表
可能有所遗漏。

食品
• 航空食品和零食
• 商业化食品、生熟食品和配料
• 水果干和干蔬
• 方便面和米饭
• 包装食物
• 草药和调料
• 草药和传统中药、药物、补药和草药茶
• 休闲食品
• 蜂蜜及其他蜂产品

乳制品和蛋制品
• 婴儿配方奶粉
• 乳制品（鲜乳和奶粉），包括牛奶、奶酪以及“非乳制”奶油
• 整蛋、干蛋和蛋粉、蛋制品，例如蛋黄酱
• 蛋制品，包括非商业化生产的面条和通心粉

肉类、禽类和海产品
• 肉类，包括新鲜、脱水、冷冻、煮制、烟熏、腌腊肉类 

（所有动物物种）
• 香肠、腊肠及肉片
• 鱼类和其他海产品

种子和坚果
• 谷物、爆米花、生坚果、松果、鸟食、种子和饰品包括种子

新鲜水果和蔬菜
• 所有新鲜和冷冻的水果和蔬菜

植物材料
• 活体植物，包括插枝
• 含有种子、果皮（例如柑橘和苹果皮）及生果片的茶叶
• 含有草药、种子、树皮、菌类和干植物材料的补药和药物
• 新鲜或干花束及香料
• 干草药或叶子
• 手工艺品，包括花环和圣诞饰品—含有种子、生坚果、 

玉米、松果、葡萄藤、树皮、苔藓、稻草或其他植物材料
• 木制品

活体动物与动物制品
• 所有哺乳类动物、鸟类、鸟蛋和鸟巢、鱼类、爬行类、两栖

类、以及昆虫类动物；
• 羽毛、兽骨、兽角、象牙、羊毛以及动物毛发；
• 皮肤、兽皮以及毛皮；
• 动物和鸟类标本（濒危物种法禁止某些标本入境）；
• 贝壳及珊瑚（包括珠宝和纪念品）；
• 蜂蜡及其他蜂产品；
• 使用过的动物设备，包括兽医设备和药品、剪切或者售肉工

具、马具和钉，以及兽笼或鸟笼；
• 宠物食品——包括罐头产品及生皮咀嚼物；
• 生皮制品及手工艺品，包括鼓。

其他物品
• 生物标本，包括培养的组织；
• 由动物或植物材料制成的工艺品和业余爱好类系列物品；
• 使用过的运动和野营设备，包括帐篷、鞋子、旅行靴、高尔

夫设备及自行车（需要检查，确保这些设备干净且不含污土）
• 使用过的淡水船只或钓鱼用具，包括鱼竿和网、钓鱼裤、橡

皮船、桨以及救生衣。

生物安全进口条件
可以从进口条件生物安全性系统 (BICON) 获得更多信息。 

报告生物安全隐患和违规情况
如果在打开行李或物品时发现了昆虫、动物或植物材料，请立
即拨打电话号码 1800 798 636 向农业和水资源部报告。

如果您是无意中带入了存在生物安全问题的材料，您将被免
于起诉。

如果您怀疑有人违反了澳大利亚生物安全、出口或食品检验
法，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农业和水资源部报告： 
 
电子邮件: enforcement@agriculture.gov.au 
电话: 1800 803 006

邮寄地址: 
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Water Resources Redline, 
Enforcement 
GPO Box 858 
Canberra ACT 26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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